株洲市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保障入托幼儿及其家长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延长湘发改价费规〔2020〕659号文件有效期的通知》(湘发改价费规〔2025〕368号)、《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公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湘发改价费规〔2020〕659号)和《湖南省价格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株洲市行政区域内经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和民办（以下简称“幼儿园”)。

第三条 幼儿园收费项目全市统一为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住宿费、伙食费和代收费。

保教费是指幼儿园向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住宿费是指寄宿制幼儿园向在园住宿的幼儿提供住宿服务（不含午休）而收取的费用。

伙食费是指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提供膳食服务收取的费用。

代收费是指幼儿园为方便幼儿教育、生活而代收代管的费用，包括床上用品费、园服费、外出活动费和体检费等。

第四条 幼儿园收费按照办园性质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管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幼儿园收费标准，区分不同项目，由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章 公办幼儿园收费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收入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管理。


 保教费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经市级发改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三部门共同报市级人民政府审定。

住宿费由公办幼儿园登记注册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发改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批。

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伙食费，由幼儿园按实际成本支出情况制定收费标准。

第六条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应体现公益性、普惠性，按照成本合理分摊原则，统筹考虑政府投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核定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并建立定期动态调整机制。公办幼儿园住宿费按照核定成本确定，不得营利。

第七条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根据幼儿园年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成本包括以下项目:教职工工资、津补贴及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业务费、固定资产折旧等正常办园支出。不包括灾害性损失、事故、经营性费用支出等非正常办园费用支出。

第八条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实行按类定级收费，依据办园类型、办园条件、地区差异制定差别化收费标准。具体收费标准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经市级发改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三部门共同报市级人民政府审定。

自收自支的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在同等级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基础上可以适当上浮，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 30%。

新建公办幼儿园(含设立分园)暂未定级的，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认定等级及试行收费标准意见，经同级发改、财政部门审核后执行，待定级后按程序制定正式收费标准。

制定或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具体项目:


 (三)现行收费标准和拟调整收费标准的幅度，年度收费额和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


(四)成本情况以及申请调整收费标准的依据和理由;

(五)幼儿园评定等级、纳人机构编制管理情况及财政经费补助情况;

(六)申请调整收费标准对幼儿家长负担及幼儿园收支的影响;

(七)发改、财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公办幼儿园应依据本实施细则、按照株发改

发〔2020〕30号规定的最高限价（见附件一）和实际运营情况提出拟执行收费的申请，填报收费标准备案表(见附件二)，经同级教育行政、财政、发改部门同意后执行。收费标准如有变动，应重新报备。

第三章 民办幼儿园收费

第十一条 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幼儿园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办园成本、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社会承受能力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合理自主制定收费标准。

第十二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由各市州发改部门商教育行政、财政部门以合同约定等方式确定最高收费标准。确定最高收费标准时，应统筹考虑政府投入、办园成本、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

    伙食费由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实际成本支出情况制定收费标准，报当地发改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民办幼儿园制定或者调整收费标准，应当于新学年开学两个月前将收费方式、收费标准、收费期限、服务项目和内容向社会公示。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五条 幼儿园除收取保教费、住宿费、伙食费和规定的代收费外，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特长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园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第十六条 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收费管理原则。保教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收费。幼儿人园后因故中途转园、退园或请假，要求退费的，保教费和住宿费按月计退，伙食费按周计退。

第十七条 伙食费、代收费应当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不以营利为目的)，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在代收费中支出应当由幼儿园支付的任何费用。

第十八条 幼儿园应按照《湖南省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实施办法（2024年修订）》(湘发改价费规〔2024〕89号)的规定，在醒目位置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

幼儿园招生简章或招生信息中，须写明幼儿园办园性质、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幼儿园对贫困家庭子女有减免规定或其他救助办法的，应在招生简章或招生信息中明示。


第十九条 社会团体、个人自愿对幼儿园的捐资助学款，按照国家《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有关社会捐助教育经费的财务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各级各类幼儿园要按照有关会计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实行成本核算，科学计算幼儿教育培养成本。

幼儿园不按规定使用财政部门或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票据，无健全财务制度，无法提供完备成本资料的，发改、财政、教育行政部门不予核定收费标准。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取得的合法收入应主要用于幼儿保育、教育活动和改善办园条件，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平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向幼儿园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公办幼儿园办园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公办幼儿园正常运转，保证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扶持和发展农村幼儿教育事业。要制定和完善对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人园的资助政策，对经济困难家庭子女予以资助。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流动人口子女享有接受幼儿教育的同等机会。

第二十三条本实施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实施办法不符的，一律按本实施办法规定执行。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株洲市财政局  株洲市教育局

                  2025年10月31日
  附件一：株洲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和住宿费最高限价标准
  附件二:株洲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备案表

附件一

株洲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和
住宿费最高限价标准
                                                单位;元/生˙月
	幼儿园等级
	保教费
	住宿费

	省级示范园
	700
	260

	市级示范园
	600
	230

	县级示范园
	500
	200

	标准园
	450
	180


附件二

株洲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备案表
编号：       年度        号

	幼儿园名称（盖章）
	
	办园许可证编号
	

	办园地址
	
	开办时间
	

	主管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设计办班个数
	
	实际办班个数
	

	设计招生人数
	
	实际招收人数
	

	在职教师人数
	
	其他员工数
	

	保育员人数
	
	离退休人数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园舍面积㎡
	

	年度总收入（万元）
	
	社会捐款（万元）
	

	保教费收入（万元）
	
	年生均成本（元）
	

	收费标准（元/生·月、期）

	项目
	许可性备案
	监督性备案

	
	保教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备案收费标准
	
	
	

	文件依据
	

	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
	发改部门意见

	经办人：

科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科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科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